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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财产性权利：农村宅基地的属性与价值辨析

魏程琳

（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，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）

摘　要：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自由流转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或私人权利问题。宅基地的自然、社会和政治法律等多重属性

决定宅基地是非完整商品，不能自由流转。９５％的农村宅基地由于不具备交易 的 市 场 和 条 件 而 没 有 交 换 价 值，因 而，

即使放开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也不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。在实践中，农民和国家分别基于长远生计保障和社会稳

定的考虑，共同选择了作为保障性权利而非财产性权利的宅基地使用权。综上可以得出，我国政府坚持限制宅基地使

用权流转无疑是明智稳妥之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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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近几年，学界关于农村宅基地的讨论日益激

烈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宅基地使用权是否能够自

由流转，据此可以将学界观点分为主张自由流转

派和反对自由流转派。主张自由流转的学者颇占

主流，他们 认 为 不 准 宅 基 地 自 由 流 转 有 以 下 弊

端：土地利用率低造成资源浪费，隐形交易大量

存在，不利于农民财产性权利的实现，不利于缩

小城乡差距。［１～２］反 对 宅 基 地 自 由 流 转 的 学 者 认

为，放开宅基地自由流转必将导致资本和强势群

体涌入农村，侵犯农民权利，破坏乡村秩序，不

利于基层社会稳定。［３～４］

两派观点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对宅基地性质和

价值的根本判断的差异。主张宅基地自由流转的

学者认为，宅基地本身具有巨大价值，只要允许

流转就能够释放出巨量财富，从经济价值和效用

角度论证宅基地自由流转的合理性。反对自由流

转的学者认为，宅基地本身并无价值，作为基本

生活保障的宅基地不能流转，从公平和稳定角度

论证反对自由流转的合理性。然而，以上研究都

忽视了宅基地的多重属性和多重价值，对于宅基

地自由流转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，最后都容易陷

入意识形态之争或者无解之中，不利于认识宅基



地问题 本 身，也 无 法 为 国 家 政 策 提 供 有 益 的 建

议。本文基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近年来全国多

地的实地调查经验，着力客观描述中国农村宅基

地的现 实 状 况，辨 析 宅 基 地 的 性 质 及 其 价 值 来

源，并对以上观点进行讨论。本文将农村分为城

郊村和普通 农 村，前 者 占 全 国 农 村 的５％左 右，
后者占全国 农 村 的９５％，二 者 的 比 较 是 本 文 的

重要内容。

二、农村宅基地的属性

当前的宅基地问题讨论大都在抽象层面谈论

“宅基地”或者 “宅基地使用权”，单一关注宅基

地的经济属性，忽视了宅基地的其他多重属性，
脱离了农村宅基地的实践现状。物的属性决定物

主的权限。宅基地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多重和

复杂属性，从而决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边界，下

面主要介绍影响宅基地使用权的三种重要属性即

自然属性、社会属性、政治与法律属性。
（一）农村宅基地的自然属性

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，具有不可移动

性的物理属性。中国用全球７％的耕地养活全球

２２％的人口，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的基本国

情，因而我国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最严

格的耕地保护制度。
房屋建设以土地为载体，地房具有不可分离

的自然属性。土地和房屋共同构成不动产法的重

要调整对象。由于宅基地具有永久免费使用的政

策规定，所以宅基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尽管不同，
但一旦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流转，就必然

导致宅基地在事实上的流转。房屋、宅基地和宅

基地使用权三者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，这是讨论

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不得不注意的一个前提。
土地不可移动的物理属性呈现出区 位 差 异，

进而出现级差地租，这表现为城郊农村一亩地值

上百万元，远郊农村土地仍是耕地的农用价值，
深山农村的宅基地被荒废闲置几乎是分文不值。
所以在北京、上海等发达城市郊区出现了众多的

城市人下乡购地置房的现象。近郊农村宅基地的

增值或者级差地租来自哪里？究其根本来源于城

市开发 建 设、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和 国 家 建 设 指 标 控

制。城市开发只能平面推进，土地又具有不可移

动的自然属性，因而位于城郊农村的土地就被规

划到城市区域之中，土地上附着了城市发展带来

的利益。国家偏紧的建设用地供给政策导致建设

用地指标稀缺，进而抬高了近郊农村可以成为建

设用地的土地价格。
土地不可再生的自然属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

本国情，要求国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制政策；
土地的不可移动物理属性导致区位差异以及级差

地租出现，近郊农村宅基地与深山农村宅基地价

值存在天壤之别。
（二）农村宅基地的社会属性

农村土地是农民群体赖以生存、发展、繁衍

生息的物质载体，宅基地作为人们的居所之地更

是附着了复杂的社会关系，这主要表现为建房伦

理、房屋宅基地的流转次序和祖业权观念等社会

规范上。
农村建房除了涉及邻居的采光、通道相邻权

问题外，还涉及 “风水”、礼俗等隐形利益问题。
为了减少村内纠纷，村庄往往有一套为大家遵循

的地方性建房伦理，例如豫东农村，前排房屋一

般不允许比后排房屋高；前后农户住宅之间如果

没有道路，前面房屋不能开后窗，如果违反这些

建房伦 理，将 被 视 为 对 邻 居 的 侵 犯 引 发 社 会 冲

突；再如赣西农村，农户一般不修围墙，修围墙

被视为对村民的不信任，将遭到村民非议。陈柏

峰［４］在山东省青州农村也调查到了类似情况。
在农村，房屋和宅基地流转常常受到诸多社

会关系限制，这主要体现在优先购买权上。优先

购买权制度最早可追溯到 《唐律》 “有亲、邻先

买权，且定其顺序”，《宋刑统·户婚律》明确规

定 “应典卖、依当物业，先问 房 亲，房 亲 不 要，
次问四邻，四邻不要，他人并得交易。房亲着价

不尽，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”。［５］广大农村至今依

然遵循着这样的购买顺序，亲属和邻居有优先购

买权，基本 上 不 会 发 生 村 外 之 人 来 村 买 房 的 情

况。村社作为一个血缘和地缘共同体，有着较强

的内部认同感和外部排斥力，例如在华南宗族农

村和华北小亲族农村地区，至今很少有上门女婿

现象的 发 生，更 不 要 提 外 村 村 民 到 本 村 购 房 居

住了。
再次，房屋住宅往往包涵了一个人或者家族

的生命、历史和记忆，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心理意

义。在祖业观念较强的农村地区，农民将卖房卖

屋视为一种 “败家子”的行为。许多濒临困境的

农民宁愿折腰借贷也不会卖掉房屋宅基地；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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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进城的农民往往也不愿意卖房或卖宅基地，而

是将它留作乡愁，留作回乡的落脚之地。
许多主张 宅 地 基 使 用 权 自 由 流 转 的 学 者 认

为，农村 宅 基 地 闲 置 率 较 高、隐 形 交 易 大 量 存

在。不可否认，在山区、丘陵地带农村出现了一

些宅基地 “阶段性闲置”的现象，这与公共品供

给、乡村规划、土地管理缺位高度相关［６］，放开

宅基地市场同样于事无补。而在广大普通农村存

在的隐形宅基地流转绝大多数是同村村民相互之

间调整、流转宅基地的行为，这是法律 允 许 的，
也是合理的，无需大惊小怪。在城郊农村出现的

小产权房交易，则属于违法建设房屋的问题，而

不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。宅基地的社会属

性表明，农民的房屋和宅基地在村社伦理规范的

笼罩之下，村社内部宅基地有限的流转和调整既

合法又合理，村社外部尤其是城市人到农村购地

置房，既不合法又不合理；推动城市人或者资本

下乡购地置房，将会冲击村庄秩序并加剧农村社

会价值和文化失衡。
（三）农村宅基地的政治与法律属性

土地制度与国家性质高度相关，“以生产资

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，是全部政

权体系和法律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”。［７］经历了近

代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，中国消灭了土

地食利阶层，实行按劳分配、土地公有的社会主

义经济制度，这成为中国土地和宅基地的独特政

治属性。中国的土地公有制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

所有制 两 种 形 式 组 成，宪 法 第１０条 明 确 规 定

“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。农村和城市郊区的

土地，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，属于

集体所有；宅基地和自留地、自留山，也属于集

体所有。”只有在这样的宪政法律体系 下，才 能

深刻理解中国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性质。
不同于耕地，宅基地作为农民生活居住的场

所设施，国家实行按需分配的保障性制度，规定

一户一宅，无偿获得，免费使用。当前法学界多

数学者致力于解读和完善 《物权法》中 “用益物

权”制度，推动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，例如

戴银萍［８］、韩 世 远［９］等 人 主 张 在 物 权 法 中 引 入

“地上法权”、“土地租赁权”等概念，使房屋所

有权摆脱宅基地使用权的束缚，实现房屋的经济

价值；刘俊［１０］则 主 张 通 过 立 法 技 术 将 宅 基 地 权

利分为设定、取得和利用三个阶段，从而达到土

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彻底分离。按照这个

逻辑，通过一番法律概念和技术论证，宅基地使

用权就能够在法律上顺利成章地自由流转了。然

而，无论是引入概念还是致力于完善立法技术，
学者都无法更改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和宅地

基使用权 的 “他 物 权 属 性”。［１１］在 地 房 不 可 分 离

的自然属性约束下，任何宅基地使用权或者房屋

使用权的自由流转主张都难以掩盖宅基地私有化

的本质，而这恰恰是与国家土地制度相悖的。
也许学者保障和扩大农民私权、增加农民财

产性收入的主观愿望是真切的，然而，在当前资

本、市民、农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一旦放开宅

基地市 场，作 为 弱 势 群 体 的 农 民 便 毫 无 招 架 之

力。孟勤国［３］认为放开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之

时，便是强势群体剥夺农民之日，国家和社会将

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恶果。法学学者偏好从纯

粹私权的角度理解宅基地使用权，忽略了宅基地

的政治和公法法律属性，事实上，“事关农民生

存权和土地资源有效利用的长远战略，农村宅基

地能否成为交易对象基本上是一个宪法和土地管

理法的问题”［３］。在 《宪法》指导原则下 制 定 的

《物权法》将 宅 基 地 设 定 为 用 益 物 权 （他 物 权）
表明，自宅基地使用权设立之初便限定了该项权

利的目的和范围，《物权法》第１５３条规定，“宅
基地使用权的取得、行使和转让，适用土地管理

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”，根据土地管理法和

国家有 关 规 定，宅 基 地 使 用 权 不 被 允 许 自 由 流

转，无疑具有合理性。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

吴邦国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

意义时，提出 “从中国国情出发，我们不搞多党

轮流执政，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，不搞 ‘三权鼎

立’和两院制，不搞联邦制，不搞私有化”。“不
搞私有化”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底线，学界的宅

基地使用权研究应当在考虑到中国土地制度的政

治和法律属性，不宜采取 “倒逼”的方式推动宅

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。
宅基地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宅基地不

是完整商品，必须通过国家管制才能实现土地资

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。在基本国情和国家性质的

宏观背景下，我国法律规定了宅基地的用益物权

（他物权）属性，既保障了农民的长久居住权利，
又保证农村宅基地所有权性质。主张宅基地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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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自由流转的学者往往忽视了宅基地的这些根本

属性和约束条件，认为只要放开宅基地流转市场

农民就能获得巨大的财产性收入，然而事实并非

如此，下文将考察宅基地的价值大小和差异，以

辨析学界这种常识性的误区。

三、农村宅基地的价值

学界在土地价值研究上主要有争执不下的两

派，一派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，认为劳动

是价值的源泉，土地本身并无价值；一派是效用

价值论，认为需求、偏好同样产生价值，重点关

注土地的使用价值和价格。在近期的研究中，许

多学者做了 理 论 的 融 合 工 作，例 如 刘 书 楷［１２］进

一步阐释了马克思的土地价值论，将土地分为土

地物质和土地资本，认为经过人们劳动投入之后

的土地物质变为土地资本，进而土地就具有了价

值。周诚［１３］认 为 “土 地 由 自 然 土 地 和 人 工 土 地

所构成，前者无价值后者有价值，二者组成统一

的整体。”刘书楷认为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

有共通之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关注的是土地

的使用 价 值；经 济 学 者 关 注 的 是 土 地 的 交 换 价

值。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，“它最先表现

为一种使用价值同他种使用价值相交换之量的关

系或比例，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

断改变”［１４］，在现实生活中物的交换价值具体表

现为价格。本节主要讨论宅基地的使用价值和交

换价值，当 然 讨 论 的 前 提 是 将５％的 城 郊 村 和

９５％的普通农村区分开来。
（一）宅基地的使用价值低于农地

韩康［１］、周其 仁［１５］等 学 者 认 为 宅 基 地 的 非

商品化、非市场化、非资本化，造成宅基地中数

目惊人的货币财富无法释放，在市场发展中农民

财产权利受到损失。那么，农村宅基地到底有没

有蕴含那么大财富呢？这个现实问题只能在农村

农民的现实生活中寻找答案。笔者及所在研究团

队近几年在陕西、湖北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省

市农村调研发现，９５％的普通农村宅基地的使用

价值低于农地。
自１９６２年 “人民公社６０条”宣布农村土地

归集体所有之后，农民需要宅基地的都要经过乡

或村级组织审批。自１９６２年以来的国家 宅 基 地

管理政策都严格执行了节约土地和保护耕地的原

则，并规 定 了 宅 基 地 的 选 址 范 围：村 内 旧 宅 基

地、闲置地和荒地，不得占用农田成为宅基地审

批的底线。村内旧宅基地、闲置地或者荒地都是

土质较差和区位较差不便于耕种的土地，将这些

土地用作 村 民 的 宅 基 地 恰 恰 提 高 了 土 地 的 利 用

率。然而，应该注意的是宅基地的使用价值远远

低于耕地。道理很简单，农地可以种植粮食、蔬

菜等经济作物，给农民带来收益，而宅基地则基

本不具备这些功能。例如华北平原农村，在村民

住房之间的宅基地或者闲置地即使可以耕种，但

是由于水源、光照条件差和牛羊牲畜破坏而难以

真正有效利用。而山区、丘陵农村的宅基地一旦

闲置就会成为荒地无法耕作。所以，全国各地农

村都 出 现 了 一 个 相 同 的 现 象，即 拥 有 多 余 （闲

置）宅基地的农民更愿意将土地调换成耕地，恰

恰这些村内土地成为村民理想的宅基地，这种自

然而然的 宅 基 地 内 部 调 换 或 者 购 买 属 于 正 常 现

象，无需国家介入就达成了宅基地供给的内部均

衡和宅基地的自然退出。
当然，在普通农村也存在少量房屋和宅基地

买卖的现象，但是价格一般较低，甚至是无需用

钱只用摆桌酒席即可。例如湖北江夏区莲花村，
如果村 内 有 人 的 房 屋 已 经 倒 塌，也 无 建 房 的 打

算，建房者只需要打个招呼即可占用宅基地，无

需出钱。而华北农村一片０．５亩左右的宅基地最

多不过１万元，大致相当于３０年的耕地承包权

流转费。学界所谓的农村宅基地交易隐形市场大

量存在，更多的是指近郊农村的情况，那么近郊

农村宅基地价值是从何而来？９５％的普通农村的

宅基地是否具备相似条件？

（二）９５％的农村宅基地没有交换价值

全国有近５％的农村是城郊村，城郊村与普

通农村最大的不通是有区位优势，城郊村土地分

享了城市发展带来的增值。上文已述土地具有不

可移动 的 物 理 属 性，城 市 发 展 规 划 必 须 平 面 推

进，由此位于城郊的农村土地不可避免地附着了

城市发展的增值利益。当前剧烈的征地拆迁冲突

的焦点在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协议的达成。
城郊土地增值来源于市政投入、社会经济发

展和国家偏紧的建设用地征政策。位于深山、远

郊农村的土地价值仅限于农业价值，而且基本不

具有交换价值，以至于出现诸多抛荒、空心村现

象。所以，如果没有城市的发展和开发，近郊村

土地就 不 可 能 增 值。那 么 农 村 土 地 究 竟 值 多 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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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？全国７０％的 土 地 只 能 耕 种 粮 食，正 是 大 田

作物的农业产值可以计算出当前农地的价值。当

前农村一亩地流转金为２００～８００元不 等，农 户

之间自发流转便宜一些，流转给大资本价格会高

一些；自己耕种一亩地一年纯收入在１０００元 左

右。如果按照平均租金５００元／亩／年，自己耕种

（小麦或水稻）最高纯收入为１０００元／亩／年，依

当前利 率３％计 算，那 么 土 地 的 价 值＝租 金／利

率，即每亩土地价值约在１．５万到４万 元 之 间。
然而，近郊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价格如今已达到

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一亩，这个差价就是级差地

租或土地增值部分，也就是国家市政投入、经济

发展和土地政策所导致的附着在土地上的利益。
在人口流入的近郊农村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的

近郊农村，房屋和宅基地买卖、流转现 象 严 重。
农村较为便宜的土地和房屋吸引了城市人到农村

购地置房，北京、上海等地农村小产权交易和私

下房屋买卖 交 易 普 遍。章 波 等 人［１６］对 北 京 市 郊

区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、出租活动的调查发现，
区位因素是农村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动力，离城市

越近流转就越活跃。近郊农村宅基地和房屋，由

于区位、市场等优势，附着了巨大的增值，有了

兑现的交换空间，从而表现出极高的交换价值。
然而，９５％的普通农村既没有区位优势也没有明

显的土 地 增 值，宅 基 地 价 值 仍 然 不 高 于 农 地 价

值，每亩土地的价格在１．５～４万元之 间。普 通

农村即使有房屋买卖，基本上也不包括宅基地的

价值，例 如 笔 者 在 湖 北 江 夏 莲 花 村 调 研 发 现，

１９９０－２００４年 间 莲 花 村１组 有 房 屋 买 卖８起，
都是鄂西、四川山区农民迁移过来农户购买，一

般情 况 下３间 房 屋 （前 后 共 占 宅 基 地 面 积 约

１亩）也就３０００元～５０００元，而 且 还 须 要 搭 上

几亩田地，甚至还送菜园地，买卖价格不过是房

屋建材的价格，宅基地根本任何交换价值。当地

农民说 “宅基地是国家的，你只能使用，不能买

卖。宅基 地 有 什 么 价 值，基 本 是 白 送 的。”１组

由于位于国道旁边交通便利才有人来买房屋，位

置偏远、交通不便的小组的宅基地荒废很多，几

乎分文不值。江汉平原由于地广人稀，在税费时

期农民弃田抛荒现象严重，因而才发生一些山区

移民买房现象，在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由于人地关

系紧张、村 庄 结 构 排 斥 力、市 场 化 程 度 低 等 因

素，外地人到村庄购买房屋的情况极少。

综上可以得出，由于区位、市场、商品化程

度等差异，９５％的普通农村宅基地几乎不存在交

换价值。５％的近郊农村的宅基地表现出来的巨

量财富和小产权房的逻辑一致，不过是分享了国

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而已，它们所分享的

增值收益的合理性、合法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既然９５％的 农 村 宅 基 地 没 有 交 换 价 值，那 为 什

么周其仁等学者还在坚持认为宅基地中蕴含巨大

财富呢？下面我们考察周其仁教授据以得出结论

的增减挂钩政策。
（三）蕴含财富的是建设用地指标而非宅基地

本身

　　２００４年国 土 部 强 调 城 乡 建 设 用 地 增 加 要 采

用挂钩 的 形 式，并 于２００５年 批 准 天 津、浙 江、
江苏、四川等地作为试点。成 都 市２００４年 最 早

试行挂钩模式，目前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项目的

形式在全国各地被广泛推行。笔者及所在研究团

队２０１０年以来对土地制度及增减挂钩政策在成

都等全国各地进行调研，简单来讲，增减挂钩就

是远郊农民和集体将宅基地等建设用地整理出来

进行复垦，进而腾出建设用地指标，指标在项目

区范围内进行流转，最终保证不增加建设用地数

量的目的。成都市是政府以３０万元每亩的价格

将建设用地指标收购到土地储备中心，再以一定

的价格出售给用地单位，由此缓解地方建设用地

指标紧缺的发展困境。
周其仁［１７］在 成 都 增 减 挂 钩 实 验 中 发 现，农

村建设用地只要允许流转经过市场竞价，就能释

放出巨 量 财 富，农 民 就 能 获 得 更 多 的 财 产 性 收

入。事实上周其仁以及持同样观点的人犯了三个

常识性错误，土地具有不可移动的物理属性，只

要城郊农村有机会参与市场交换；增减挂钩政策

只是改变了资源分配的方式，并没有生产出新的

财富；在市场上出现稀缺的是建设用地指标，不

是土地。［１８］学界和政策界事实上混淆了农村建设

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本质区别，将具有多重属

性和低于农地价值的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

地等同起来，实在是对农村宅基地的一个误会。
经过土地储备中心运作抛向市场的建设用地指标

一旦落地，仍然是落在城郊村土地上，接着就是

征地拆迁将城郊村土地城市化。由此可见，蕴含

财富的是建设用地指标而不是那些复垦了的宅基

地本身。建设用地指标的价值不过是国家土地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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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政策造成的，并非从天而降无中生有。
学界许多人混淆了宅基地和宅基地指标的区

别，认为只要放开市场，农民自用的宅基地就会

表现出惊人的财富。然而，在９５％的普通农村，
即使按照宅 基 地 农 用 价 值 出 售１亩 宅 基 地 不 过

１～３万元，按照许多学者的推论，怀揣１～３万

元的农民就能进城入住实现城市梦，这被孟勤国

教授 批 评 为 “超 凡 的 说 童 话 的 能 力”；更 何 况，

９５％的普通农村根本没有宅基地交易市场，宅基

地基本没有交换价值。由此可以得出，学界寄希

望于推动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流 转 增 加 农 民 财 产 性 收

入、为农民提供稳定的城镇居住条件的理想太脱

离现实情况了。

四、非财产性权利：农民与制度的选择

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目标是保障农民的基本

生活。然而，当前学界出现了诸多不同 的 观 点，
例如韩康［１］教授在论述了 “宅基地是一种集体公

共产品和保障性产品不具有商品属性”之后，以

一句 “现有的宅基地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发展

的需求了”急转直下主张宅基地商品化、资本化

和市场化，将宅基地视为农民的财产性权利；杨

一介［１９］则认为财产权利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本质。
法学界一些学者也在 “用益物权”上进一步将宅

基地使用权解释为私权和财产权。宅基地使用权

到底是保障性权利，还是财产性权利，农民和制

度的选择是什么？

（一）宅基地对于农民的意义

宅基地权利设立之初便是一项基于农民身份

的，具有 福 利 性 和 保 障 性 的 权 利。在 日 常 生 活

中，农民不但在宅基地上建房子，而且还可以房

前屋后种菜、养鸡鸭、做稻场进行生产，也可以

养花种 树 美 化 环 境，所 以 农 民 的 庭 院 发 挥 着 居

住、生产、生活和休闲等综合性功能。除去建房

面积，农民的庭院往往还占较大面积，因而遭到

学界 “浪费土地资源”的批评，如果我们到农村

去看一看，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批评了。
当前农村常常是年轻人外出务工，老年人在

家种地的 “代 际 分 工、半 耕 半 工”［２０］的 生 产 方

式，这种小 农 经 济 生 产 方 式 将 是 中 国 农 村 未 来

３０年的主导 生 产 模 式，对 于 中 国 发 展 具 有 重 要

意义。老 年 农 民 在 家 除 了 种 地 外，在 庭 院 里 种

菜、养鸡养猪，一方面可以自给自足不用到市场

上买菜，一方面还可以有点额外收益补给家庭零

用，这样一来，家居农民一年可以增加不少隐形

收入，这可以看做是宅基地带来的福利。
当然，宅基地对农民来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

居住生活场所。学界主张宅基地自由流转的一个

重要原因是推动农民进城城市化。然而，农民工

能够成功进城者实在属于少数，绝大多数农民工

在５０岁左右还要返回农村。如果将宅基地流转，
农民又 进 城 失 败，农 民 进 城 进 不 去，回 乡 回 不

来，只能在城市形成 “流民”居无定所、颠沛流

离。李文 谦、董 祚 继［２１］等 人 说 “在 长 达 近 半 个

世纪里，宅 基 地 上 市 流 转 一 直 是 中 国 农 民 的 奢

望”，此话不知从何说起？事实上，学界 的 经 验

调查恰恰与 之 相 反，例 如 周 婧［２２］等 人 在 重 庆 市

偏远山区农村调查发现，纯农业型、农业主导型

和非农业型三类农民分别基于生存、经济和社会

理性，对于出售、流转宅基地和房屋普遍持否定

态度，主要原因是出卖宅基地不仅是一代人的生

存风险而且是世代人的生存风险。笔者及所在研

究团队２０１３－２０１４年 在 陕 西、湖 北、江 苏３省

９县１８个 行 政 村 进 行 的 问 卷 和 访 谈 调 研 发 现，

７０％以上的农民不愿抵押住房，对于出售、流转

宅基地和房屋则持更为保守的态度，农民常常回

答说 “卖了房我住哪里去”？
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，进城务工不过是生

命中的一段旅程，他们终将回归农村，正是农村

宅基地为农民回乡提供了退路和基本保障。即使

是成功进城的农民，往往也不愿出卖房屋或宅基

地，因为农村房屋价格太便宜，正如湖北江夏农

民说 “没人 会 卖 宅 基 地，宅 基 地 不 值 钱。便 宜

了，你不卖；贵了，你 不 买。”还 有 就 是 成 功 进

城的农民不需要那点钱，他们可以将宅基地留作

乡愁，留作与村庄有社会关联的证明，也可以老

年回村居住。由上可得出，农村宅基地对于农民

的意义是保障性权利，这也是绝大多数农民的选

择，这种保障功能是多方面的，既是人生的风险

保障，又是生活的福利保障。
（二）宅基地对于国家的意义

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农村宅基地的福利和保障

功能，并在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

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》（１９９９年）、《国务院关

于深化改革 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 （２００４年１０
月）、国土资源部 《关于加强农村 宅 基 地 管 理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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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》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）等文件中 一 再 重 申 “农

民的住宅不得向 城 市 居 民 出 售，也 不 得 批 准 城

市居民占用农民 集 体 土 地 建 住 宅，有 关 部 门 不

得为违法建造和 购 买 的 住 宅 发 放 土 地 使 用 权 证

和房产 证。”国 家 下 发 以 上 政 策 的 直 接 目 的 应

是保证城市房地 产 市 场 的 稳 定 和 城 市 化 的 有 序

进行。从宏观意义上 看，严 格 的 宅 基 地 管 制 政

策对 于 国 家 长 远 发 展 和 基 本 稳 定 具 有 战 略

意义。
后税费时代，农村不再是国家的税费汲取之

地，而是变为国家的稳定器和蓄水池，农村这两

项功能的发挥关涉中国未来三十年能否成功走出

“中等收入陷 阱”，能 否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复 兴 的 伟

业。如今９亿的农村人口，其中有２亿季节性迁

徙的农民工，如此庞大的基层群体的生活安定是

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。“居者有其屋”一直都是

宅基地使用权设立的目标，也是宅基地使用权保

障性、福利性的意义所在。尽管农民是弱者并不

一定是弱智［１］，但面对强大的市场，农民这个弱

势群体必然处于劣势地位，如果放开宅基地使用

权流转市场，必将出现大量资本、城市人等强势

群体进入农村购地置房，挤压农民原本已经微小

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。一旦保障性的宅基地使

用权或房屋出售，进城失败的农民将无家可回，
必然导致城市贫民窟的出现，影响城市的稳定和

发展，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也极可能陷入 “拉
美化的泥 沼”［２３］之 中。我 们 应 当 清 醒 的 意 识 到，
当前农地和宅基地制度的最大收益是稳定，收益

者是国家和社会。
温铁军［２４］早在１９９９年提出，在人地关系高

度紧张，且人口不断增长的条件下，农地 （包括

宅基地）逐渐福利化，对农民的保障功能日益加

强并远大于其商品生产功能。那么，原本设定为

保障功能的宅基地就更加不具有经济功能，也就

更加不应商品化和市场化。保证农村宅基地使用

权的保障功能，给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退路，就

保证了中国基层的稳定，这样，中国现代化才有

出路。
宅基地作为农民的最基本生活保障，根本不

能用来交易，宅基地带来的一些福利能够让农民

生活更美好。何况农村宅基地是国家为农民所投

的保障，在多重属性规约之下，农村宅基地更不

可自由 流 转。宅 基 地 使 用 权 的 定 位 是 保 障 性 权

利，而非财产性权利是农民的选择，也是中国制

度的必然选择。

五、结论与讨论

宅基地的多重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完全性

商品，再加之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和社

会主义的国家性质，国家对宅基地的管制是题中

之义。不搞土地私有化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法律

体系的底线，也是宅基地政策讨论的底线，当前

学界极力推进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或土地私有

化［２５］，既有悖 于 保 障 农 民 权 利、增 加 农 民 财 产

性收入的目标，又对 法 律 和 政 策 形 成 了 “倒 逼”
形势，不利于国家慎重稳妥地推进改革。

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可以发现 “宅基地自由流

转释放巨量财富价值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”不

过是不切实际的梦想。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价值低

于耕地价值，９５％的农村宅基地由于区位、市场

和商品 化 程 度 等 劣 势，根 本 不 具 备 市 场 化 的 机

会，不具有交换价值。增减挂钩或者地票交易中

体现出来的宅基地交换价值，不过是一种虚幻价

值，蕴含财富的是宅基地指标而非宅基地本身。
因而，只有５％的城郊村农民的宅基地具有交换

价值，资本和市民也更愿意到城郊村购地置房，
因而就出现 了 当 前 颇 为 棘 手 的 “小 产 权 房”问

题。根据 《宪法》和 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农村

土地集体所有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，农村土地变

为城市土 地 必 须 经 过 国 家 征 收 变 为 国 家 建 设 用

地，土地增值理应 “归公”。由此可知，５％的城

郊村宅基 地 的 增 值 部 分 并 不 属 于 宅 基 地 使 用 权

人，这就 更 不 应 该 允 许 宅 基 地 自 由 流 转 和 买

卖了。
宅基地自由流转不过是少数城郊农民、资本

家和市民的愿望，前者为了获得不属于自己的巨

额土地增值，后者则希望到农村买地进行投资、
保值或者增值。主张宅基地自由流转的学者单纯

地从私法权利、经济价值层面思考问题，忽视了

问题的本质，即宅基地并非单纯的经济和私权问

题，而是涉及国家性质，农民长远生计保障以及

国家稳定的公共问题。学者期待增加农民财产性

收入的愿望 也 许 是 真 切 的，但 忽 视 了９５％的 普

通农村农民的现实状况、想法和选择。基于多方

面考虑，中央当下采取的限制宅基地自由流转的

法律和政策，无疑是明智、稳妥之举。

５３２魏程琳：非财产性权利：农村宅基地的属性与价值辨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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